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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交通运输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湘益交处罚〔2025〕Z2098号

当事人： 饶倍，男，汉，身份证号码：430722198901070472，

联系电话：19196100672，住址：湖南省汉寿县周文庙乡杨树山村关

大嘴组05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 /

/

/

委托代理人： /

/

/

根据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，本机关

于 2025年10月17日对你涉嫌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，擅自从

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

/

/

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期间，本机关采取了现场检查、询问、拍照、

制作视听资料等方式开展调查取证；并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，保

障当事人合法权利。

经查， 你于2025年10月14日，未经网约车平台派单，私下通过

电话联系到1名乘客，驾驶湘AD33821车辆（已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运输证）搭乘该乘客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道前往益阳市职业技术学

院，你与乘客约定车费80元且乘客通过微信支付了车费，你未取得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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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，又无法提供其他有效证明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证据1，身份证；证据2，驾驶证；

证据3，车辆行驶证；证据4，询问笔录 ；证据5，对乘客的询问笔录；

证据6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及查询截图；证据7，网络预约出

租汽车运输证及查询截图；证据8，合同；证据9，购车贷款月付款截

图；证据10，经营业户信息查询截图；证据11，乘客付款记录截图；

证据12，驾驶员收款记录截图；证据13，视听资料。证据1证明当事

人的主体资格；证据2证明当事人已取得驾驶证；证据3证明湘AD33821

车辆已取得行驶证；据4-5证明两名被询问人对违法事实的陈述和确

认；证据6证明当事人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已过期，当事人

本人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的从业资质；证据7证明湘AD33821车辆已取

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，但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；证

据8-9证明当事人系车辆湘AD33821的日常实际使用人和管理人；证据

10证明当事人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许可；证据11-12当事人从

事巡游车经营活动并收取了车费80元；证据13证明执法人员调查取证

的情况。

上述证据经过当事人本人阅示并发表意见，根据《湖南省行政程

序规定》第七十一条、第七十三条规定，可作为本案证据材料使用。

本机关于2025年10月22日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》（湘

益交处罚告知〔2025〕Z2098号），告知你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

内容、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你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及听证权利。你

未提出陈述申辩，未申请听证。

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

规定》第八条“申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，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

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符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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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条件：（一）有符合机动车管理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或者提

供保证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承诺书：1.符合国家、地方规定的巡游出

租汽车技术条件；2.有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取得的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

营权。（二）有取得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人员；（三）

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；

（四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”的规定，已构成违法。

/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“行政机关实施

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当事人有

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应当予以没收。违法所得是指实施

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

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《巡游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第四

十五条“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，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

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
之规定，对你的上述违法行为，应当责令改正，给予罚款及没收违法

所得的行政处罚。参考《湖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》

（2025年版）道路运输管理部分序号148之规定，一个自然年度内在

本省首次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，违法程度属于一般，处五

千元以上少于一万元的罚款。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依据《巡游

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，

/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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